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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該機關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甲君住家位於桃園市，某日因公奉派至宜蘭出差，甲君當日直接自住家前往宜蘭。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由桃園至宜蘭自強號火車票價?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1點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同要點第12點亦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復查原行政院主計處94年5月11日處忠字第0940003258號「主計長信箱」解釋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或住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略以：住籍地若較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費用較高時，僅能報支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之交通費；住籍地前往出差地點為順路，並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通費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住籍地至出差地之交通費。
(三)甲君出差係由A機關派遣，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應以A機關所在地板橋作為報支交通費起點，僅能報支板橋至宜蘭自強號火車票價之交通費。









2、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該機關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甲君住家位於桃園市，某星期五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當日由板橋搭乘高鐵前往高雄，並於星期日搭自強號火車回桃園。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星期五由板橋至高雄高鐵與星期日自高雄至桃園自強號火車?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1點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同要點第12點亦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復查原行政院主計處94年5月11日處忠字第0940003258號「主計長信箱」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或住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略以：住籍地若較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費用較高時，僅能報支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之交通費；住籍地前往出差地點為順路，並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通費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住籍地至出差地之交通費。
(三)再查原行政院主計處97年5月27日處忠五字第0970002791號書函解釋奉派出差，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其交通費得否報支略以：交通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作為報支起訖點，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差旅費。
(四)甲君星期五搭乘高鐵至高雄出差，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爰其星期五交通費報支板橋至高雄高鐵票價。另甲君星期日自高雄至桃園火車票價，得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其自強號火車票價。




3、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於網路上訂火車票，並於便利超商取票致產生手續費。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該手續費?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1點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2點規定略以：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復查93年12月版#588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解釋鐵路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車票所收取之手續費可否一併報支交通費略以：鐵路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車票之手續費，應屬雜費涵蓋項目，故不可併票價報支交通費。
(二)甲君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衍生超商取票手續費，依前開規定及解釋，係屬雜費涵蓋項目，不得報支交通費。

4、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該機關位於新北市板橋區，某日奉派至八里區辦理公務，甲君當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八里區。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計程車費?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短程洽公利用計程車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機關使用短程洽公計程車，應以前往乘車處鄰近之各行政區為原則，並權衡與租賃車輛之成本擇低辦理，且應符合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同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略以：申請人員核附之相關文件應詳列具體事由及出差地點，經簽核後方可動支預算經費。
(二)復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1點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三)甲君搭乘計程車至八里區處理公務，倘因業務需要，經權衡與租賃車輛之成本擇低辦理符合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相關規定並簽奉機關核准同意，則甲君至八里區處理公務搭乘計程車費用可報支交通費。

5、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該機關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因公奉派至貢寮區出差，因地處偏遠且交通不甚便利，甲君遂自行駕駛自用汽車前往。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本次出差所產生之過路費與油料費及停車費?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1點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二)甲君因出差地偏遠且交通不甚便利，自行駕駛至出差地，依前開規定，其差旅費所列交通費不得報支板橋區至貢寮區自行駕駛所產生之過路費與油料費及停車費，惟可報支板橋區至貢寮區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


6、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係以手機票證搭乘高鐵，應如何取據俾憑辦理差旅費之核銷?
答：
(一)查「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報支前項飛機、高鐵之交通費，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5月6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063B號書函略以：據高鐵公司告以，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明。
(二)甲君以手機票證搭乘高鐵至高雄出差，依前開規定及函示，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明作為核銷憑證。倘由網路下載購票證明，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由經手人簽名。

7、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以電子登機證搭乘飛機至澎湖出差，檢附自行列印登機證向A機關會計室辦理核銷。會計室內部審核人員乙君詢問A機關主辦會計，甲君無實體登機證存根是否應請甲君向航空公司申請登機證明作為核銷憑證?A機關主辦會計應如何告知?
答：
(一)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略以：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應由經手人簽名。同要點第21點規定略以：透過網路完成交易，無須取得統一發票者，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作為報支之憑證。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10月28日主會財字第1051500287號書函略以：各機關機票款項報支之處理程序，現行航空公司作業已電子化，使用電子登機證者，得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及第21點規定，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關紙本並簽名後辦理報支。
(二)基此，主辦會計應告知乙君，依前開規定及函示，甲君可自行列印登機證並予簽名，即可辦理核銷，無須請航空業者另行開立登機證明。

8、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於某年12月20日因公奉派至台東出差，因年底業務較為繁重，遂遺忘報支差旅費。當想起要辦理報支差旅費時已為次年2月2日。此時出差所屬年度已結束，經費亦停止使用，此時，甲君得否申請該筆差旅費?
答：
(一)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2月5日主會財字第1051500034號書函略以：機關各項支出，已取得合法憑證，且屬年度預算得支付之項目，則可依規定支付，會計單位不宜以延遲報支，而拒絕受理；又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5公審決字第0156號復審決定書略以:公務人員依據法令規定請領出差旅費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該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於法律上並無特別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消滅時效之規定。爰因公奉派國內出差之相關差旅費，在不違反經費支用規定之原則下，可於支付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非限於實際出差年度)；惟如有因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視情況專案簽辦釐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後據以報支。
(二)復查「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略以：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三)甲君因年底業務繁重，於次年度申請上年度至台東差旅費，依前開規定及函示，即可申請差旅費，倘有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視情況專案簽辦釐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後據以報支，至遲不得逾請求權10年行使時效。

9、 新北市政府所屬B學校之合唱團代表新北市政府參加全國合唱團比賽，比賽當天B學校為合唱團學生準備午餐便當。承辦人辦理核銷時所附原始憑證並未含有食用便當之簽到單。基此，是否應請該承辦人補附簽到單俾憑銷核?
答：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89年8月29台89處會三字第13494號函示略以：開會食用便當者之名單、開會通知，均可免作為核銷之原始憑證。基此，有關此核銷案無需再補附簽到單。






10、 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某日奉派購買業經核准之物品，惟店家堅持付現或刷卡，不願提供帳戶以利機關匯款，此時甲君是否得以自己的信用卡支付該項經費?
答：
(一)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2月24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024號函示略以：有關機關員工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請依「研商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等事宜」會議決議辦理。該會議決議「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略以：各機關採購仍應集中由採購單位負責辦理，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對於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而經常辦理採購事項者，應以政府採購卡支付相關款項。其他支出事項，原則上仍依一般付款程序辦理，惟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以零用金支付之零星支出，在不增加政府支出及不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機關採購規定下，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理支付；餘各機關因公務需要仍有使用個人信用卡支付時，由機關本權責卓處。
(二)
1.甲君購買業經核准之物品倘屬以零用金支付之零星支出者，依前開會議決議，在不增加政府支出及不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機關採購規定下，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採購業經核准之物品。
2.甲君購買業經核准之物品倘屬逾1萬元，得否使用個人信用卡支付該項經費，依前開會議決議，由機關考量公務需要本權責卓處。

十一、新北市政府A機關為辦理採購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邀請住於台中甲專家學者參與，因出席委員人數未達標準而流會，惟仍支付外聘委員出席費2,000元及板橋至台中高鐵來回車資，請問A機關支付該出席費及高鐵車資是否妥適?
答：
(一)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4點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給出席費：
1.由本機關學校人員(含任務編組)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
2.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
3.因出席人數不足致未能成會。
4.未親自出席，而以書面、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
5.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
6.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
7.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
同要點第6點規定，依第2點規定邀請之學者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外），邀請機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二)A機關因出席委員人員未達標準而流會，依前開第4點規定，不得支給出席費。惟可依前開第6點規定，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支付板橋至台中高鐵來回車資。

十二、新北市政府A機關邀請甲講師講授內部控制基本觀念與實務，該機關支付甲講師講座鐘點費及教材費(稿費)，其中該機關支付甲講師教材費(稿費)是否妥適?
答：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10月13日主預字第1040102155號函略以：配合行政院104年7月15日函頒修正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6點規定，避免重複支領情事，各機關學校依「軍公教人員兼職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邀請之講座，另行支給教材費，講座編撰之教材，考量邀請之授課人員自其專業範圍為授課準備之教材，應屬授課之一環，若已支給講座鐘點費，不得再另以稿費名義支給。準此，該機關已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規定支付其講座鐘點費，不得再支付其教材費(稿費)。
十三、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因業務所需聘請住在高雄的講師講授性別主流化課程，因甲君疏忽當場未支付鐘點費及請講師於領據上簽名，此時甲君可否改以金融機構匯款方式匯款至講師之金融機構帳戶辦理?
答：
(一)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以委託金融機構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取得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該項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及金額等部分資料者，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應符合第5點所定收據應記載事項。又第5點規定略以：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受領事由、實收數額、支付機關名稱、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開立日期。
(二)甲君因疏忽未支付鐘點費及請講師於領據上簽名，依前開規定，甲君應先確定是否留存受領人之相關資料，倘具備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款之規定，則得以金融機構匯款方式匯款至講師之金融機構帳戶。












十四、新北市政府A機關因業務所需邀請甲講師講授課程，甲講師係由台南搭自強號至板橋，並將車票交付A機關，同日由板橋改搭高鐵回台南，並將車票寄給A機關，請問機關可否核銷?同事件，但講師卻是隔日由板橋回台南，請問機關可否核銷?
答：
(1) 查「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中講座鐘點費部分：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復查行政院89年6月30日台89院人政給字第014903號函略以：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其中「核實」係指由訓練機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基此，甲講師由台南至板橋往返之交通費，可以核銷。
(2) 又依前開規定，A機關審核甲講師由板橋回台南之事實無誤，仍可辦理核銷。

十五、甲君服務於新北市政府A機關，某日奉派至台東執行公務，並購買業經核准之物品，惟辦理核銷時發現所取得之紙本電子發票未登載A機關統一編號，此時甲君應如何處置以完成核銷程序?
答：
(1)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1.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2.品名及數量。
3.單價及總價。
4.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5.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 考量甲君購買物品之商家位於台東，倘前往台東或郵寄補正電子發票不符其成本效益，爰依前開規定由甲君於電子發票詳細註明A機關統一編號並簽名證明之，則可據予辦理核銷。

十六、公用事業自105年1月起改為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應取得何種報支憑證辦理核銷?
答：
(1)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12月18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268號函示略以：公用事業導入電子發票後，除仍定期寄交繳費通知單外，於收到繳費款項後將另行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上傳雲端。爰105年1月後將改由買受人(含政府機關)繳費後於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電子發票，或至公用事業建置之電子發票會員平台查詢電子發票相關資訊。
(2) 復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各機關繳納公用事業費款（如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之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得作為支出憑證；公用事業業者將繳費通知單整併至繳費證明文件者，各機關免附繳費通知單。
(3) 依前開規定應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電子發票，或至公用事業建置之電子發票會員平台查詢電子發票相關資訊，或以繳納公用事業費款之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作為報支憑證，辦理核銷。

十七、甲君剛分發至新北市政府A機關服務，第一次辦理核銷作業時發現所取得的電子發票未註明廠商名稱，此時甲君是否應請廠商重新開立統一發票?
答：
(1)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統一發票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電子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免予補正。
(2) 甲君取得電子發票未註明廠商名稱，依前開規定，無須請廠商重新開立發票。

十八、甲君剛分發至新北市政府A機關會計室服務，並辦理內部審核業務，甲君審核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1)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1月11日主會財字第1040022052號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2月30日總處給字第10400563052號函示略以：為確保各機關退休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自105年1月1日起應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慰)作業平臺辦理年終慰問金發放作業並產製具有浮水印發放清冊作為經費撥付及核銷之依據。並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0點規定，如其由金融機構等代領存入各該員工存款戶者，仍應檢附金融機構等簽收之文件，憑以辦理。
(2) 甲君審核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時，其單據應為具浮水印之發放清冊，倘A機關係透過金融機關發放則應另檢附金融機關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十九、甲君為新北市政府所屬B學校廚工，某天向廠商辦理午餐食材採購，不慎遺失其發票，請問甲君應如何辦理核銷?
答：
(1)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2) 甲君應依前開規定，先向廠商取得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辦理核銷。倘甲君無法取得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則可填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辦理核銷。

二十、甲君為新北市政府所屬B學校老師，因債務問題該校依行政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通知，由甲君之每月薪資帳戶扣付欠款予行政執行機關，該校如何辦理核銷?
答：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6點規定略以：各機關員工因債務經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通知各該機關在其應領薪津項下扣付予債權人、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者，應取得債權人、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出具之收據，並註明該強制執行命令文號。如透過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扣付者，得依第4點第2項規定辦理，免取得收據。準此，該校得以支付金融機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取得行政執行機關出具之收據。

二十一、甲君剛分發至新北市政府A機關會計室服務，並辦理內部審核業務，第一次審核出納人員編製105年6月薪資發放清冊，此時甲君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1)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0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支付員工待遇、獎金及其他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各類清冊，員工有新進、晉升、降級、減俸、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在備考欄註明或證明。各類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數，再由清冊編製、人事管理業務、會計等相關人員及其主管，及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於彙總頁分別簽名。
(2) 復查「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中有關審核待遇、獎金、保險、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及離職儲金，會計單位需注意1.審核預算能否容納。2.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3.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3) 甲君依前開規定及權責分工表，應注意預算能否容納、薪資發放清冊是否有編製、人事等相關人員與其主管於彙總頁分別簽名；薪資發放清冊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二十二、新北市政府所屬B學校辦理教學大樓整修，其經費來源係教育部補助款，該工程履約廠商於105年6月1日提出估驗單後，該校於同年6月27日完成估驗單審核之程序，嗣廠商於同年7月1日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學校後，該校於同年8月15日始支付廠商工程款項，請問該校於本案相關審核及付款日期，有無違反採購法之相關規定?
答：
(1) 查「政府採購法」第73-1條規定略以：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者，機關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階段完成之證明文件後，15日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二)驗收付款者，機關應於驗收合格後，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文件，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三)前二款付款期限，應向上級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為30日。前項各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
(2) 該校依前開規定，倘無請受款人補正之情形，最遲應於105年6月24日完成估驗單之審核程序，又因該款項為教育部補助款，最遲應於105年8月12日前付款。爰此，估驗單審核及付款日期均已逾採購法第73-1條規範。


二十三、新北市政府所屬B學校學務處委託總務處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採購案，總務處甲君於105年5月9日收到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辦理請款，同年月16日檢附請款單、校外教學檢討會議紀錄及統一發票辦理核銷，請問該款項最遲應於何時付款?
答：
(1) 查行政院105年1月6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051500006號函略以：政府採購法第73-1條條文，已明文規定政府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爰「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自105年1月8日起停止適用，嗣機關採購事項相關部分回歸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2) 復查「政府採購法」第73-1條規定略以：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者，機關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階段完成之證明文件後，15日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二、驗收付款者，機關應於驗收合格後，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文件，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
(3) 該校依前開規定，105年5月9日收到廠商請款單據，最遲應於同年5月30日前完成付款。

二十四、甲君剛分發至新北市政府A機關會計室服務，負責該機關內部審核業務，工作認真仔細，只要一發現有不合規定或計算不符等錯誤情形，馬上通知主辦單位並退還請其修正，偶有機關同仁反映相關規定之疑義時，甲君常無法很清楚地說明，致常有同一案件歷數次修正始得完成經費報支。此時，A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處理？
答：
(1) 會簽經費動支或審核報支案件須退件時，應要求機關內主計同仁全案審核完成後，彙總全部錯誤情形，妥為溝通退件原因並以一次為原則。
(2) 針對常發生錯誤情形，應透過適當時機或方式向機關同仁妥為宣導，如彙整錯誤態樣並適時更新，以避免相同錯誤一再發生。
(3) 對於同仁反映機關內部報支規定之疑義，應即時並明確告知該項規定係經機關首長核准須予以遵守，倘對該規定有修正建議者，應循機關規定程序辦理。如政府採購法並未規定辦理小額採購應檢附估價單，倘機關基於業務特性考量，並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理人核准訂定不同採購金額應檢附不同數量估價單，遇有機關同仁產生疑義，應即時說明與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之差異原因。
(4) 對主計同仁執行內部審核情形妥為掌握，並適時了解處理，以提升同仁審核及溝通技巧。
(5) 強化主計同仁對會計審計法令規定之專業能力，除依現行法規或機關所訂內部規定外，不宜自行訂定內部審核標準。
(6) 對於經費報支案件之審核如有疑慮，可向上級主計機構請求協助。
二十五、甲君剛分發至新北市政府A機關服務，辦理內部審核業務時，發現核銷案件所附廠商開立之收據未如以前核銷案件所見均有加蓋負責人私章，於是請教其輔導員乙君，並獲指示應退請承辦單位補正，惟甲君對此項指示存有疑義，因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未要求需「加蓋負責人私章」，此時A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解決甲君的疑義?
答：
(1)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
1.受領事由。
2.實收數額。
3.支付機關名稱。
4.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5.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5月25日主會財字第1051500143號函示之社福經費核銷常有疑義項目2有關三聯式發票要求加蓋負責人印章一節，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僅規範如取得公司或店家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應記載營業人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等事項，並未要求需加蓋負責人私章，亦未要求要有負責人資料。
(3) 基此，A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及乙君，依前開規定及函示，收據無須加蓋負責人私章。

二十六、A機關為辦理某項業務宣導，印製30萬份宣傳單，業務承辦人於驗收完竣後辦理核銷，所附原始憑證並未含有該宣傳單樣張。此時，會計室內部審核人員甲君基於無法確定下列事項：(1)是否有實際印製、(2)印製之成品究竟為何、(3)如何因應未來外部查核時可能的要求等涉及責任歸屬因素，堅持要退請承辦人補附。此時A機關的主辦會計是否應同意甲君的作法?
答：
(1)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5月25日主會財字第1051500143號函示之社福經費核銷常有疑義項目4有關印刷費要求檢附樣張一節：行政院主計總處89年8月29日台89處會三字第13494號函，印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機關如有要求，係機關基於內部控制等業務需要，並非共同性規範之規定。
(2) 
1.倘A機關因管理需求，經奉機關首長核准之規範中，要求核銷時應檢附樣張或樣本，A機關主辦會計應囑甲君向業務承辦人妥為說明，本案係依該機關自行訂定規範於核銷時應附宣傳單樣張。
2.倘機關未訂定相關規範，A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A機關未訂定印刷費需檢附樣張或樣本相關規範，基此，依前開函示，無需檢附宣傳單樣張。

二十七、A機關因颱風造成某項設備損壞，經主管業務單位洽請某廠商估價須3萬元修復，該單位遂簽請動支經費並僅附上開廠商所開立估價單。案經會辦會計室時，內部審核人員甲君簽辦意見：本案未附3張估價單，請先補附後再行簽辦，以節省公帑。此時A機關的主辦會計是否應同意甲君的會簽意見?
答：
(1) 查「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規定：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書或企劃書。
(2) 
1.倘A機關因管理需求，經奉機關首長核准之規範中要求簽辦動支經費時應檢附估價單，A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簽辦意見應敘明本案係依機關自行訂定之規範應檢附一定廠商家數之估價單。
2.倘A機關未訂定相關規範，A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A機關未訂定檢附估價單之相關規範。基此，依前開規定可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估價單。












會計檔案管理問答集
一、審計法第36條於104年6月17日修正公布，對各機關原始憑證之處理有何影響?
答：
審計法第36條修正公布後，各機關原送審計機關之原始憑證，改以自行保管為原則，免隨會計報告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惟須另外傳送「相關資訊檔案」電子檔予審計機關。

二、審計法第36條修正公布後，須另外傳送「相關資訊檔案」予審計機關，上開所稱「相關資訊檔案」的主要內容為何?
答：
有關「審計法」第36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另依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104年10月28日審新北一字第10400059261號函示略以：各機關應編製會計報告連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審計機關審核之相關資訊檔案內涵(共10項)如下：
(1)總分類帳。
(2)預算明細分類帳。
(3)付款憑單。
(4)轉帳憑單。
(5)會計月報。
(6)受款人檔。
(7)發票檔。
(8)傳票主檔。
(9)預算分配檔。
(10)經費累計用途別科目檔。


三、行政院於105年3月10日函頒「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毁應行注意事項」之目的為何?
答：
行政院鑒於現行法令對會計憑證管理雖有原則性規定，惟散見於會計法、審計法及檔案法等相關法令中，為確保憑證安全，認有統一規範之必要，爰訂定「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詳附件1)，其目的係規範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之適用規定，以為各機關之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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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會計憑證應如何管理?
答：
(1) 未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管理檔案人員前：
「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略以:應本於統一規劃、集中管理為原則，並具備適當保管之環境；非為各機關之會計管理人員，不得進出會計憑證之保管處所。但因業務需要經主辦會計人員之同意，並由會計管理人員陪同進出者，不在此限。
(2) 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管理檔案人員後：
「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3項規定略以：機關檔案人員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管理移交後之會計憑證，並注意與主（會）計單位之權責分工，以確保憑證之安全。

五、各機關會計憑證之保管，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時，應如何處理?
答：
(1) 未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管理檔案人員前：
「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6點第1項規定略以：應即陳報該管上級主計機構與所在機關長官及該管審計機關，分別轉陳各該管最上級機關；非經審計機關認為其對於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且予解除責任者，應付懲戒。匿不陳報者，從重懲戒。致公庫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
(2) 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檔案人員後：
「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6點第2項規定略以：機關管理檔案人員應通知主（會）計單位，並由主(會)計單位依前開程序辦理。
(3) 各機關之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者：
「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10點第3項規定略以：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者，由其依前開程序辦理；留存民間團體者，由其函報各機關後，再由各機關依前開程序辦理。

六、各機關會計憑證之調案處理原則為何?
答：
(1) 未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檔案人員前：
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規定，會計憑證之調案處理原則如下：
1.調案人應填具調案單，載明調案人之姓名、任職單位、調案事由、調案日期等資料，向主（會）計單位提出申請，經主辦會計人員之同意，並得衡酌調案事由後，陳報機關長官核可後為之。
2.非經主辦會計人員同意，不得拆訂會計憑證；同意拆訂者，應將經過情形與增減單據、張數及號數，以書面敘明，並於重訂時，附於首頁。
3.會計管理人員應注意會計憑證之調案情形，除司法、審計、檢察、調查或稅務等機關依法律規定借調原件者外，不得攜出會計管理人員指定之處所。
4.調案人與會計管理人員於前款司法等機關攜出及歸還會計憑證時，應注意原件之項目、數量及內容等，以確保原件完整性。會計管理人員並應定期清理歸還情形。
5.會計管理人員應作成調案紀錄，扼要記載調案人之姓名、任職單位、調案事由、調案日期、憑證編號及歸還日期等。調案紀錄，得以紀錄卡、紀錄簿、電子或其他方式紀錄為之。調案紀錄於其所載會計憑證銷毀後，始得銷毀之。
(2) 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檔案人員後：
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第2項規定略以：調案人經向主（會）計單位提出申請，由主（會）計單位向機關檔案人員為之，並準用前開規定辦理。
七、何種情況下會計管理人員得停止調案人之調案作業?
答：
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8點第2項規定，會計憑證調案人倘有下列行為者，會計管理人員得停止其調案，並得視情節輕重陳報所在機關長官議處，如涉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會計憑證。
(二)非經主辦會計人員之同意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會計憑證。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或變更會計憑證內容。

八、各種會計憑證至少須保存幾年後始得予銷毁?
答：
(1) 查「會計法」第83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計憑證，均應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至少保存二年；屆滿二年後，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經該管上級機關與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得予銷毀。
(2) 復查「審計法」第27條規定，審計機關對於審查完竣案件，自決定之日起二年內發現其中有錯誤、遺漏、重複等情事，得為再審查；若發現詐偽之證據，十年內仍得為再審查。
(3) 再查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八十八處會字第09042號函示略以：審計部已通函各審計機關，對各機關之會計憑證，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如已保存五年以上，而依會計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函請同意銷燬者，得視各種憑證性質，就嗣後再審查之需要，妥適衡酌是否同意其銷燬。



九、各機關會計憑證之銷毀程序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各機關會計憑證之銷毀，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各種會計憑證，除有關未了債權債務或因案應續予保存外，銷毀時應造具清冊並依會計法規定報經該管上級機關及該管審計機關同意後，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銷毀。
(2) 經核准銷毀之會計憑證於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應注意其運送過程之安全。
(3) 會計憑證之銷毀，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派員全程監控，並應注意環境保護事宜。
(4) 已銷毀之會計憑證，應於會計憑證銷毀目次註記核准銷毀之文號及銷毀之日期。銷毀目次，應併同核准銷毀文件，並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各機關之原始憑證倘留存於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者，除應建立控管及審核機制，並作成相關紀錄外，應如何通知該管審計機關?
答：
(1) 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10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之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者，應建立控管及審核機制，並作成相關紀錄，定期將留存明細表及審核結果紀錄通知該管審計機關。」。
(2) 再查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105年6月4日審新北一字第1050002641號函示略以：各機關(基金)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結果紀錄表格式共3式，自民國105年度起，於每年6月底前依式將前1年度查核結果紀錄函送審計機關。復查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105年6月21日審新北一字第1050003152號函示略以：審計部因部分機關反映，新制推動初期有應變不及情形，為減輕各機關作業負荷，爰補充規定如下：
1.有關「(機關名稱)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情形總表」、「(基金名稱)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情形總表」等2式表件，自106年度起實施(106年度開始，於每年6月底前檢送前1年度之資料)。
2.有關104年度「(機關或基金名稱)民國○○年度查核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紀錄」，105年度得以既有相關查核紀錄或委託會計師、專業團體查核之報告檢送；如無則免檢送，並自106年度起依新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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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北市政府A機關之某項工程委由B機關辦理，為避免原始憑證運送遺失之風險，擬將某工程原始憑證留存B機關，請問A機關應如何處理?
答：
(1) 查「審計法」第36條規定: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關並得通知其檢送原始憑證或有關資料。復查「審計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各機關或各種基金委託或補助其他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之經費，應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審計機關並得隨時派員抽查；其支出有關原始憑證，如留存受委託或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應通知該管審計機關。
(2) 再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10點第2項規定：「各機關之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者，應建立控管及審核機制，並作成相關紀錄，定期將留存明細表及審核結果紀錄通知該管審計機關。」。
(3)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5年9月8日主會財字第1051500233號函略以：頒修正「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明細表」，修正上揭明細表填列期間為每半年1次，並附加於每年6及12月之會計月報送審計機關，如因案件數量太多，未及於會計月報附送者，請於會計月報編送當月底前將相關資料以電子檔案形式函送審計機關。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105年6月21日審新北一字第1050003152號函略以：自106度起將(機關或基金名稱)民國OO年度查核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紀錄，通知該管審計。
(4) A機關依前開規定及函示，填列「（機關或基金名稱）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明細表」，並附加於該年度6月及12月會計月報送審計機關，並於次年6月底前將前1年度「(機關或基金名稱)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審核情形總表」及「(機關或基金名稱)民國OO年度查核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案件紀錄」通知該管審計機關(詳附件2)。

十二、各機關會計憑證如何辦理交代?
答：
查「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略以：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辦理交代時，應將該機關經管之會計憑證，造表悉數交付後任，其已編有目次者，依目次移交，得不另行造表。會計管理人員辦理交代時，應依會計法規定確實辦理交代(詳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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